	关于开展第六届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市（地）科协，绥芬河市、抚远县科协，中省直有关单位：
　　按照中国科协《关于开展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决定开展第六届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及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我省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意见》，通过表彰优秀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开拓创新、奋发有为，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伟大实践，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推荐评选范围和推荐评选名额
    （一）推荐评选范围
    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相关科学领域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普及与推广、科技人才培养或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并在第一线工作的我省科技工作者。
    不包括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县级以上各级科协及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办事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科协基层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中主要从事行政与管理工作的人员；曾获得过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人员。
　　（二）推荐评选名额
　　本届将评选出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60名，同时从中评选产生20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人选，其中1名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提名人选。考虑我省科技工作者数量和分布情况，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可推荐1名候选人人选，各市（地）科协可推荐1—3名候选人人选，省直管县（市）科协可推荐1名候选人人选，中省直有关单位可推荐1—3名候选人人选。
　　三、推荐评选条件
　　（一）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条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科学道德，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科研辅助工作中，有创新性成果或推动学科和技术发展；
    2．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开发或应用新技术，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3．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4．在科普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5．在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中，为公众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并广受好评；
    6．在国防科技中作出突出贡献。
　　（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和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人选推荐条件
　　在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条件基础上，工作成绩和贡献特别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四、推荐评选办法和要求
　　（一）明确职责，规范程序
    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负责推荐本学会会员中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各市（地）科协、省直管县（市）科协负责推荐本地区各领域的一线科技工作者；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推荐本系统的一线科技工作者。
    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自下而上，推荐人选由基层单位推荐产生。各推荐单位要对推荐人选进行考察，征求其所在单位及有关方面的意见，要成立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评审，评审结果要进行公示,被推荐人选不得被两个以上单位重复推荐。
    评选工作经专家初审、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省科协常委会批准审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在省科协网站对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奖者、推荐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候选人、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提名人选进行公示。
　　（二）严格标准，确保质量
　　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以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严格把关，优中选优。推荐出来的科技工作者要品德高尚、事迹感人、业绩突出，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面向基层，注意比例
    推荐评选的重点是在各个领域第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推荐评选过程中，要适当考虑女性、青年、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的比例。各市（地）、省直管县（市）要考虑推荐对象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农业、卫生医疗、国防科技、科普等工作领域均有分布。
　　（四）加强监督，严肃纪律
　　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推荐过程要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对被提出异议的推荐对象，要认真进行调查，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要严肃评选纪律，对伪造身份、编造事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人选，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
    （五）把握进度，按时报送
    请各推荐单位于5月30日前将推荐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推荐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情况报告1份（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程序、评审情况、推荐人选排序和评审委员会名单、公示情况等）；《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附件2）1份；《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附件3）3份；小2寸免冠照片电子版（大小50K以上），附件2和附件3需同时报送电子版。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推荐人选和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提名人选报送材料时间另行通知。
    《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请登陆黑龙江省科协网站，在“表彰奖励”栏目中下载。网站地址：http://www.hljkx.cn/。

    五、表彰奖励
    黑龙江省科协将在科协会员日活动期间对获奖人员进行表彰，授予“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同时在有关媒体上对获奖人员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六、组织领导
    在黑龙江省科协常委会领导下，成立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科协组织人事部，负责组织、联络等日常工作。

    七、联系方式
    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省科协组织人事部）
    联 系 人：张宇鹏   姚   辛  
    电    话： （0451）82624928  82621811  82626403（传真）
    电子信箱： skx82624928@163.com 
    邮    编： 150001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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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hljkx.cn/Edit/uploadfile/2014050937688921.zip" \t "_blank"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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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hljkx.cn/Edit/uploadfile/2014050934108517.doc" \t "_blank" 黑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doc
                                 

 

 



